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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司如何保护小股东利益小股东该如何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股识吧

一、如何维护公司小股东权益

我国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有限公司小股东权益维护作了重大的修订
。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
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
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
明理由。
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就没有权利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
如果小股东认为公司不提供真实的报表和凭证或者有证据证明财务报告作假时，那
么，一定是公司中的董、监、高执行公司职务时，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
章程的规定的行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规定的行为。
此得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的小股东还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
五十二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监事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
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
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
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
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和 第一百五十三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的股东权益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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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企业相关知识尽在企业法律顾问网。

二、小股东权益怎么保护?

128"加强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控制大股东的权利滥用是当代公司法的基本价值
取向。
中小股东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和制度保护自己的权利：(1)可以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2)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申请撤销股东会、董事会
决议。
当股东会、董事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时，股东可以自作出决议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予
以撤销。
(3)可以要求退股。
公司连续5年盈利，并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但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对股东大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
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特殊情况下股东可以申请法院解散公司。
(5)可以提起直接诉讼。
(6)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当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公司以外的他人侵犯了公司权益，给公司造
成了损失而公司不予追究时，股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
维护公司和自身的权益。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
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
保。
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
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三、小微企业股东权益怎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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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怎样，关键的是股东会议来决定一切，理性解决问题，因此：1、B可以和C一
起提出召开股东大会，这个很重要，股东大会召开要有第三方来做会议记录2、在
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各种可行的解决方案：A、更
换法人或者是总经理等等B、提出新的经营方向与对策，要求A执行C、其他大家提
出的解决方案3、不论结果如何，最重要达成一致：通过投票来解决。
这里关键的是D，但是相信他也不愿意赔钱，所以争取他的支持很重要。
4、开会的时候要注意：冷静，大家不要吵起来，平心静气分析目前面临的困难，
寻求解决方案，特别是你要冷静。
5、会议结束后大家都要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然后妥善保存会议记录。
公司经营都会遇到困难，所以也很正常，关键是股东们要一条心。
这里最为关键的是D，他是A的亲戚，所以要讲明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大家损失
都减少。

四、小股东通过哪些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小股东维权可以通过股东提案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加强股东知情权和公司股东退
出机制。
1、股东大会的召集、主持权 原《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大会只有董事们来召集、主
持，而董事怠于行使权利如何救济却没有规定。
这极大的损害了众多中小股东的权利。
新《公司法》出台后，对此情况做出了相应的救济规定： 根据《公司法》102条规
定：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
主持；
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
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2、股东提案制度 根据新规定：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
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
这一规定让小股东也有了提案权，保障了小股东的权益，有效防止一些大股东为了
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小股东利益的现象。
3、累积投票制度 股东选举董事、监事的一种投票制度，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
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
可以集中使用。
因为股东会决议是资本多数决，累积投票制度到目的在于防止大股东利用表决权优
势操纵董事、监事的选举，纠正了“一股一票”表决制度顿在的弊端。
4、加强股东知情权 新《公司法》加强了股东的知情权，规定：股东可以查阅、复
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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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
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
明理由。
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五、新公司法：如何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新公司法对于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详尽备至，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在长期的律师执业过程中，有这样一件案例使人难忘。
甲乙丙三人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甲占80%任董事长，乙、丙各占10%。
公司资产越滚越大，甲自恃大股东地位，经常自作主张。
乙、丙均有意见，但乙并未公开表示，丙却经常向甲反映意见，甲对丙印象较差。
后来乙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甲，退出公司，仅余甲、丙两个股东，于是，丙向甲要
求转让其股份，甲不允，理由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能少于两人。
丙问："我当副董事长行不行?""全体董事都不会选你，因为你不是董事。
""聘我当总经理行不行?"，"不行"。
丙又问："分红行不行?"甲曰："不行，公司需要发展，股东利益要服从公司利益"。
丙要求召开股东会，甲曰："你持股比例不到总股数的1/4，无权提议"。
过了几年，小股东要求分红，甲又说："公司亏损了，不能分红"。
想要查账，甲对曰："保密"。
无奈，小股东诉到法院，要求解散公司。
但法院以法律没有规定司法解散制度而驳回其诉讼请求。
这是公司僵局的典型特征，在修订前的公司法中没有解决的途径和办法，新公司法
对中小股东权益给予保护，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重要的规定：第一就是保证中小股
东的知情权，公司法明确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查阅公司会计账薄的权利，如
果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第二是股东可自由地转让股份权利。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
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
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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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第三是异议股东的退股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
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
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
第四是中小股东有席位保障及话语权。
(1)有限公司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股东表决权比例由"1/4以上"改为"1/10以上"；
(2)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这些规定，实质上都是对大股东的制衡，是平衡公司内部利益分配机制的有效途经
。

六、在公司中怎样保护小股东的权益？

七、在公司中怎样保护小股东的权益？

1、回购请求权的行使
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能够较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一方面，
公司法仅要求获得半数或2/3多数通过即可进行重大决策， 另一方面，
赋予反对决议的少数股东以股份收买请求权，
使不愿意接受公司重大变化的股东能够在获得合理的补偿后退出公司，
从而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2、决议撤销权的行使
由于股东会实行资本多数决制度，小股东往往难以通过表决方式对抗大股东。
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大股东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任意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
对此，公司法赋予小股东请求撤销程序违法或者实体违法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3、解散公司请求权的行使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
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
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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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接诉讼权的行使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
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代位诉讼权的行使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侵害公司权益时，股东可以书面请
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侵害公司权益时，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
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述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
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
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nbsp；

八、如何确保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即使再大公无私，他也会倾向于他的下属，比如多发工资或奖金，他不可能拿
股东的钱一块当二块花。
再者说公司即使亏损，他们的待遇并没有降低，不给股东回报他们也心安理得。
小股票的利益只能从二级市场找补回来。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非常普遍，也有不少公司非常注重对股东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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